
唐 县 人 民 政 府

〔2023〕 58号

唐县人民政府

关于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问题整改情况的

报 H
中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:

收到贵单位关于加强和改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建议书后 ,唐

县政府高度重视 ， 照单全收、 立行立改， 县长孟辉第一 时间作出

批示， 提出明确要求 ， 成立由县委常委 、 常务副县长石向东总负

责,应急管理局牵头,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，

对问题逐条拉单挂账 ， 明确整改措施 、 时限、 责任单位， 加快整

改， 同时对类似问题全县举一反三 ， 抓好解剖提升 。 目前， 所列

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， 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:

一

、 关于“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缓慢
”问题

（一 )县政府未就非煤矿 山存在的突出问题 、 根源性问题和

非煤矿 山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进行细致研究,导致专项整治进展缓

慢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： 4月 15 日下午，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对

唐县非煤矿山监督检查意见交流会后 ， 县委常委 、常务副县长石



向东立即将会议精神向县长孟辉作了汇报,并主持召开非煤矿山

安全监管监督检查工作整改暨专项整治推进会 。会议传达了国家

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监督检查组反馈意见精神,专题研究突出

性问题 、 根源性问题和解决举措， 深化推进专项整治工作， 全面

部署整改工作。 会议强调:
一 是坚持问题导向 。 充分认识非煤矿

山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极端重要性,作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落地

举措 ， 针对省监督检查组反馈情况做到不回避 、 不推脱， 以认真

负责态度直面问题 ， 按照省市县工作部署， 明确工作职责和时间

节点， 建立整改台账和责任清单， 坚持责任到岗到人到位， 抓紧

推进整改落实。 二是加快工作进度。 及时开展“回头看”
， 全面梳

理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， 针对性进行复盘， 举一反三 、 查漏补缺，

摸清布局底数并建档， 加快研究非煤矿山分类处置意见， 健全非

煤矿山安全责任体系， 加快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监管能力， 按期

完成专项整治任务。 三是着眼长治长效。 进 一 步研究完善管理体

制， 强化部门联动， 充分运用视频监控系统， 有效提升非煤矿山

安全保障能力， 有力保障全县非煤矿山安全形势持续稳定。

（二 ）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去落实省政府提出的“大幅减少非

煤矿山数量”的目标 。 相关部门没有对照相关政策、 标准和要求，

按照 “ 一 矿 一 策”要求提出“整改提升 、 整合重组 、 关闭退出”分类

处置意见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: 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， 2023年规划计划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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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矿山整合重组 3个整合 区， 《唐县矿山整合重组实施方案》正

在更新编制中， 《唐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（2021-2025年）》 已

于 4月 10日报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， 待批准后 ， 县政府

将公布实施 。 4月 25 日 ， 按照 《唐县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方

案》要求， 县应急管理局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编制了“ 一 矿 一

策”初步分类处置意见。

(三 )4座尾矿库停运 已超过 3年， 未按照应急管理部等八

部委 《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》 （应急15号）要求

关闭销号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:按照《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 （应急 〔2020〕15号）要求， 县应急管理局于 4
 月

27 日将唐县鑫兴选矿厂尾矿库 、 唐县川里鹏翔选矿厂尾矿库列

入今年的闭库计划， 将唐县攀峰选矿分厂尾矿库 、 唐县石金选矿

厂尾矿库列入2025年闭库计划，并于 4月28日将闭库计划提交

保定市应急管理局。

二 、 关于“非煤矿山安全责任体系不完善”问题

(一 ）未按照新修订的 《安全生产法》修订 《唐县安全生产

监管责任清单》， 且责任清单中非煤矿 山安全监管部门与公 示的

日常监管主体不 一 致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: 由县安委办牵头， 根据新安法修订 《唐县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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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监管责任清单》后于5 月6日重新印发;按照责任清单确定非

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,并于 5月6日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

不 。

（二 )县政府领导干部矿 山安全生产年度任务清单未及 时更

新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: 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4月28日印发了 《唐县

政府领导干部 2023 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》 。

三 、 安全监管效能有差距

（一 )对上级关于非煤矿 山安全的决策部署落实有差距 。 未

对非煤矿山安全综合整治 、露天矿山安全专项整治等工 作进行安

排部署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:按照省市对非煤矿山安全综合整治、 露天矿山安

全专项整治等工作的安排部署,结合我县实际 ,制定并印发了《唐

县非煤矿山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方案》《唐县露天矿山安全生产专

项整治工作方案》 ， 县安委办副主任张红军 4月 27 日组织全县

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召开了动员部署会议 ,会议传达了专项

整治行动目标 ，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， 强调了工作步骤等要求 ， 严

格按时间节点推进。

（二 ）未按照 《唐县非煤矿 山安全监管部门协调联动长效机

制》要求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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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: 县安委办副主任张红军于 4月25日在应急管理

局三楼视频会议室， 组织各涉矿乡镇分管副职 ， 县应急管理局、

公安局 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 生态环境局 、 行政审批局 、 市场监

督管理局 、 交通运输局 、 卫健局 、 水利局、 供电公司等部门的分

管负责人 、 业务工作人员召开联席会。 会议要求强化部门联动，

完善管理体制 ， 各部门间及时函告有关非煤矿山综合监管信息

（三 ）县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2023 年非煤矿 山大排查大整治

行动计划要求第一 季度至少每周对非煤矿山开展 一 次检查,实际

每月只检查两次 ， 且无检查记 录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
整改措施:鉴于我县矿山实际情况 ,结合涉矿乡镇检查频次，

避免多头多层次重复检查， 全力减轻正常生产企业负担 ， 县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研究讨论,该行动计划调整检查频次为每月至少一

次， 重点时期加密检查频次， 自4月28 日至今已对29座露天矿

山进行两轮全覆盖检查 ， 未发现突出问题 。

四、关于“安全监管能力有差距
”问题

有关部门习惯于老办法 、 老经验 ， 执法检查标准不高， 没有

充分运用视频监控等远程监管手段,对于此次检查发现的保定雄

盛建材加工有限公司、保定大有石灰制 品有限公司的突出问题未

能及时查处

整改情况: 已整改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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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措施: 4月  22 日 ， 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移

交的问题 ,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保定大有石灰制品有限公司进行

行政处罚 ， 共处罚金 1.5万元 ， 对保定雄盛建材加工有限公司下

达整改指令， 责令企业进行整改， 现已整改完成。 组织监管监察

人员进行培训学习， 及时掌握新的监管监察手段, 利用视频在线

监测预警系统等技术手段实现远程监管， 实时监管， 每天对矿山

企业进行线上巡查， 严防发生明停暗开 、 偷采盗采等行为。

下一 步， 我县将严格按照贵局工作要求， 进一 步深化属地责

任 ， 加强行业监管， 细化责任分工 ， 强化职责落实， 推进完善非

煤矿山安全监管长效机制， 全面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 防止类

似问题再次发生， 确保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特此报告。

唐
0 0日

季

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5月22 日印

（共印5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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